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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 2021 年黑龙江省第二批“揭榜

挂帅”科技攻关项目榜单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 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黑龙江省委十二届

八次、九次全会精神，按照黑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，

围绕“六个强省”建设，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（以下简称省

科技厅）积极探索改革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组织管理方式，推

进实施重大科技攻关任务“揭榜挂帅”机制。现将 2021年

黑龙江省第二批“揭榜挂帅”科技攻关项目榜单予以发布。

具体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一、揭榜要求 

  2021年黑龙江省“揭榜挂帅”科技攻关项目第二批发布

2 个总榜单，下设 8 个项目（附件 1），按项目进行揭榜。 

  （一）揭榜方应为我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等； 

  （二）揭榜方应具有较强的研发团队、科研条件和自主

研发能力，能够吸收我省青年科学家和海外人才加入项目团

队，在相关领域具有良好科研业绩、具备较强的国际影响力，

有能力完成张榜任务； 

  （三）揭榜方应能对项目需求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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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行方案，掌握自主知识产权； 

  （四）揭榜方应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诚信，近三

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； 

  （五）鼓励省外揭榜方联合黑龙江省高校、科研院所和

企业，与行业上下游、产学研力量，组建体系化、任务型的

创新联合体或新型研发机构进行揭榜； 

  （六）项目实施过程中取得的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及各类

应用示范企业和基地须落户在黑龙江省； 

  （七）项目关键核心知识产权归属由应用方和揭榜方协

商确定。 

  二、揭榜流程 

  （一）有意向的揭榜方应在 2021 年 9月 24日前，结合

榜单具体要求及自身能力，将以下材料彩色扫描后以 PDF 格

式提交至邮箱 kjtzgc3303@163.com。 

  1.黑龙江省“揭榜挂帅”科技攻关项目揭榜书（附件 2）； 

  2.黑龙江省财政科研项目预算书（模板见附件 3）； 

  3.牵头揭榜单位上年度研发费用相关材料（如：享受企

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税收优惠确认单，能够证明研发费用

支出的财务报告、审计报告等，提供以上材料任一项均可）； 

  4.与项目相关的专利证书、著作权证书、奖励证书、技

术标准等材料； 

  5.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在牵头揭榜单位缴纳社保

相关材料； 

  6.联合揭榜协议书（加盖所有参与单位公章）； 

  7.揭榜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  （二）省科技厅会同应用方组织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对

揭榜方技术方案、经费预算和有关条件进行核验。重点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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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榜方研发实力、科研条件、人员队伍和揭榜方案的科学性、

可行性等情况，必要时将组织现场核查。 

  （三）根据核验结果及应用方意见，提出拟中榜名单及

经费额度，向全社会进行公示。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，最终

应用方、揭榜方和省科技厅联合签订项目合同书，按照项目

合同书约定履行各自责任与义务，并发布揭榜公告。 

  三、管理方式 

  “揭榜挂帅”科技攻关项目建立以信任为前提，服务于

目标实现的管理方式和资金使用制度，明确激励和奖励机

制，简政放权。 

  （一）资金拨付。项目采取关键节点里程碑式管理，灵

活拨付资金。签订合同后拨付首期经费，后续经费根据合同

书约定的阶段目标完成情况确定后续资金的拨付。 

  （二）充分放权。建立参与单位向牵头单位负责的责任

体系和资金使用负面清单，赋予项目牵头单位和项目负责人

技术路线制定权、攻关任务分解权、承担单位决定权、资金

分解权和团队组建权，做到责权统一。 

  四、激励措施 

  （一）省科技厅将依托“揭榜挂帅”科技攻关项目，在

相关领域优化布局省级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等科技创

新基地及新型研发机构，给予有关政策和资金支持，并择优

推荐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等。 

  （二）“揭榜挂帅”工作与黑龙江省有关人才政策进行

联动，对黑龙江省“挂帅”人才团队项目研发及成果转化取

得重大成效的，根据需要为其量身定制团队建设支持政策，

并纳入黑龙江省相关人才计划，团队骨干人才享受住房保

障、子女入学、医疗保险等服务举措。对省外“挂帅”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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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队综合考虑项目取得成效、与黑龙江省研发机构合作、平

台建设和人才培养情况等，支持其与黑龙江省联合建立新型

研发机构、共同承担省级人才和科技计划项目，享受相关政

策和服务举措。 

    五、监督管理 

  （一）建立逐级问责和责任倒查机制。对存在违规现象

的责任主体，按照国家和黑龙江省科研信用管理相关规定处

理。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，并纳入科研信用记录。违法、违

纪的，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和纪检部门处理。 

  （二）建立尽职免责机制。对已勤勉尽责，因受市场风

险影响或其他不可预见原因，未实现项目预定目标的，经评

议认可，不予追究科研失败责任，不纳入科研信用不良记录。 

  （三）其他奖惩措施由最终应用方与揭榜方在合同中进

行约定。  

六、联系方式 

 

学校科研院联系人：翟腾蛟 张雪峰 王俊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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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方式：87082928 

 

附件 1：2021 年第二批黑龙江省“揭榜挂帅”科技攻关

项目榜单 

附件 2：黑龙江省“揭榜挂帅”科技攻关项目揭榜书 

附件 3：省级财政科研项目预算书 

 

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

2021 年 8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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